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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以2007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为依据，紧密结合我国物权的理论与实践，借鉴发达
国家和地区物权立法、司法的先进经验及最新学术成果，对我国物权法的立法精神、理论依据、基本
原则以及各项基本制度和规范进行了较为全面、深入的分析和研究。
书中不仅介绍了国内外各种学说观点和通说，而且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理由。
全书体系完整严谨、资料丰富、观点新颖、论述精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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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蔡永民，男，1961年7月出生，陕西蒲城人。
博士，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江南大学法政学院院长，江南大学特聘教授（太湖学者），无锡知识产权
应用保护研究中心主任。
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，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理事，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，江苏经济法研究会常
务理事，无锡市法学会副会长等。
1984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，199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，2007年毕业于对
外经济贸易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。
1984年6月起在兰州大学法律系历任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
2003年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访问学者。
2004年香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。
2006年被确定为江苏省“青蓝工程”中青年学术带头人。
主要著作有《物权法论》（主编）、《债权法论》（主编）、《比较担保法》（专著）、《环境与资
源保护法学》（主编），《民法学》（主编）等。
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。
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，其他省部级课题10余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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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八  传统民法上物权的分类  传统民法中物权的分类不尽一致。
虽然受制于当时自然经济的影响，在罗马法中仍然已在所有权制度下，逐渐产生了地役权、人役权、
地上权、永佃权等用益物权类型，并先后产生了信托、质权、抵押权（其源自早期的质权，权利质权
为其滥觞）①。
同时，其占有制度亦已相当发达。
《法国民法典》虽仍然尚未抽象出物权概念，但也已有实质意义上物权的内容。
在第二编“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”中，已有所有权、用益权、使用权及居住权、役权或地役
权的内容，在第三编“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”中，也已规定了质押、优先权及抵押权的内容。
可见，在《法国民法典》中，许多物权类型都已存在，只是结构较为松散。
到了《德国民法典》，就建立了至为完善、详备、严谨的物权体系。
有关物权的规定均集中规定于“物权”一编，其基本物权类型按先后分别包括：占有、所有权、地上
权、役权（又细分为地役权、用益权、限制的人役权）、先买权、土地负担、抵押权、土地债务及定
期土地债务、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。
承袭其制的《日本民法典》大体上沿用了其分类。
只是增加了永佃权和留置权。
清末以降，我国第一、第二次民律草案以及后来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典，其物权制度也主要是继
受《德国民法典》和《日本民法典》的内容，规定了所有权、地上权、永佃权、地役权、抵押权、质
权、典权、留置权和占有，其中典权是源自于中华法系的我国特有的物权制度。
《瑞士民法典》中的物权分类则别具特色。
总的方面，将物权分为所有权、限制物权、占有三部分。
其中所有权部分则先后规定了土地所有权、建筑物区分所有权、动产所有权；限制物权则再分为役权
及土地负担（包括地役权、用役权与其他役权、土地负担）、不动产担保（包括不动产抵押、债券及
定期金）、动产担保（包括质权及留置权、权利质权、无记名抵押债券）、占有。
就其具体内容言之，瑞士民法基本上吸收了德国法的所有物权类型，并对其做了重新分类和系统化。
同时，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详细规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、债券及定期金等新的内容，使民法典更富有
现代气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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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物权法新论》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物权法新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7


